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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新动向，充分汲取近几年来各类学校在探索培养技
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并针对中等专业层次及成人学员的特点，系统全面地介绍民
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及基本知识，文字简练明晰，观点鲜明，是优秀的法律职业教育教材。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用教材，同是也可作为中等法律职业院校学生用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事诉讼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民事诉讼法导论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概述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二、民事诉讼法的概
念和特点    三、民事诉讼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四、民事诉讼法的任务    五、民事诉讼法的效力  第
二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特点    三、民事诉
讼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异同    四、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五、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
、变更和消灭的原因    六、研究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因素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三节  民事诉讼中的诉和
诉权    一、诉的概念    二、诉的要素    三、诉的种类    四、反诉    五、诉讼请求变更    六、诉权第二章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第一节  民常诉讼法基本原则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二
、民事诉讼法各项基本原则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的概念    二、合
议制度    三、回避制度    四、公开审判制度    五、两审终审制度第三章　主管与管辖  第一节  主管    一
、主管的概念和意义    二、法院主管民事案件的范围    三、法院主管与其他机构、社会组织主管的关
系    四、法院内部的主管关系  第二节　管辖    一、民事案件管辖的概念和意义    二、民事案件管辖与
主管的关系    三、划分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范围的原则    四、民事案件管辖的分类    五、管辖恒定  第三
节　级别管辖    一、级别管辖的概念和确定级别管辖的依据    二、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
件  第四节　地域管辖    一、地域管辖概述　　⋯⋯第四章  诉讼参加人第五章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与证
明第六章  期间与送达第七章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第八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第九章  诉讼费
用第十章  第一审民事诉讼程序第十一章  第二审民事诉讼程序第十二章  审判监督程序第十三章  特别
程序、督促程序与公示催告程序第十四章  执行程序第十五章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附录  教学
大纲与习题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事诉讼法>>

章节摘录

　　三、视听资料　　（一）视听资料的概念　　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反映的
声音、图像以及电子计算机储存的数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视听资料包括录像带、录音片、传真资料、电影胶卷、微型胶卷、电话录音、雷达扫描资料和电
脑贮存数据和资料等。
它作为一种新的证据方法是现代科技发展的结果，随着电子产品曰益普及化，在诉讼中视听资料将普
遍被使用。
　　（二）视听资料的特征　　视听资料通过图像、音响等再现案件事实，具有生动逼真、便于使用
、易于保管等特点。
　　1.视听资料具有较强的生动性和真实性　　由于视听资料是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记录下的有关
案件的原始材料，并且通过对该资料的回放能够再现当事人的声音、图像和数据等，它同物证一样不
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案件的事实。
　　2.视听资料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易于保管和使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视听资料
在来源和应用上具有更多的广泛性。
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种类不仅在民事诉讼中可以应用，而且在仲裁活动和非讼案件中也得以广泛的应用
。
视听资料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3.视听资料易被人利用技术手段加以篡改　　对于视听资料需进行全面审查，具体分析。
人民法院在审查视听资料时，应查明该项视听资料的来源，录制的时间、地点，录制的内容、目的，
参与录制的人，录制的形象和声音是否真实，以及该项视听资料的保管、储存情况等。
凡窃听、偷录、剪接、篡改、内容失真的视听资料，都不能作为诉讼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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